
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6年广州市海洋微塑料监测船舶租赁采购需求书
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

二零二六年三月
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根据《关于印发<“十四五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>的通知（环海洋〔2022〕4号)》、《关于印发<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（2020-2035年）>的通知》（环监测〔2019〕86号）、《“十四五”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布设方案》等工作要求及省中心工作安排，租用船舶开展2026年广州市海洋微塑料监测工作。本项目开展1期，于夏季（7-8月）实施，预计航行时间2天，总预算金额3.60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内容

1.监测点位：广州海域蕉门、洪奇沥2个断面6个微塑料监测点位（表1）（注：最终点位以省下达的任务为准）。

2.船舶航行安排：开展1期监测，于夏季（7-8月）实施，预计航行2天，每期监测采样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工作人员）约6人。

表1  广州市海洋微塑料监测点位表

	监测断面
	监测点位
	经度（°E）
	纬度（°N）

	GZ2

（蕉门）


	GZ2-1 蕉门东南
	113.563259
	22.735416

	
	GZ2-2 蕉门西北
	113.566285
	22.738226

	
	GZ2-3 蕉门中段
	113.557382
	22.740187

	GZ3

（洪奇沥）
	GZ3-1 洪奇沥东北
	113.580272
	22.629281

	
	GZ3-2 洪奇沥西南
	113.570868
	22.636937

	
	GZ3-3 洪奇沥中段
	113.570930
	22.636903


（三）供应商资质

船舶应持有相应有效船舶检验证书，船员持有有效的船员职务证书，主要职务船员具有社保和意外保险。

2、 技术要求

（1） 服务内容

租用手钓渔船开展2026年广州市海洋微塑料监测工作。

（2） 服务技术要求

1.船舶要求

1.1船舶排水量50吨以上；总长不小于20米，船宽不少于4米；总功率在60KW以上；船舶核载人数不少于12人；船舶干舷在1米以内，方便采样作业工作。

1.2航速：最高航速不小于10节。

1.3抗风能力：保证在5级风力的情况下，有效地服务。

1.4配备的设备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a.救生艇、筏额定载员不少于船上总人数。

b.配备求生救生衣应至少每人1件；此外，甲板作业人员还应每人配备工作救生衣和安全帽；作业区域应至少配备2个救生圈。

c.根据作业的性质，配备数量足够的消防设备、设施。

d.配备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与岸基联系的通信设备（如北斗终端、单边带、卫星电话、FB站等，不含手机）。

e.需装备雷达。

f.应配备满足规范和作业性质要求的航行灯、锚灯、信号灯、甲板照明灯、信号旗、号型、锚球等灯光和信号设备。

g.船上应至少配备1个应急药箱，药箱内至少存放有退烧药、感冒药、晕船药、救心丹、蛇药、十滴水、止血贴、物理降温贴、消毒水、扎带、纱布、药用棉花、小刀、镊子等药品与器械。

h.船舶要有足够面积的作业甲板、安装仪器设备和操作空间（具体要求见1.5），船舶整洁、卫生。

1.5船舶作业条件如下：

a.尾甲板作业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。

b.尾部配备A型吊架，吊架高度不少于5米；起吊能力不少于2吨，钢缆长度不少于50米。

c.配备水纹侧吊，钢缆长度不少于40米。

d.船上配备船舶配备220V、380V AC交流电源供采样人员使用。

e.船上工作人员意外保险高于50万/人。

f.船员具备相关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采样作业经验。

1.6 船舶可全年（含休渔期）合法出海作业。
2.其它要求

2.1在广州海域开展监测采样作业。供应商需熟悉出海作业与相关部门报备程序，并且在出海作业前需完成各项备案。
2.2本项目合同期为1年，共开展1期的近岸海域监测工作，预计航行时间2天。遇天气变化应适当延长作业天数，确保监测任务的完成。

2.3 船员应配合工作人员完成采样及监测工作。

2.4 供应商需对监测采样工作人员组织开展10人/次海上安全及作业技能培训，培训效果需满足渔业部门或海事部门对海上作业安全的监管要求。

2.5 本项目的总报价除了包含船舶租金、船员服务费、燃油费、保险费、维修保养费、相关税费、码头停靠费等费用之外，还应包含船上所有工作人员（包括船员及全部监测采样工作人员）的保险、充足饮水及监测人员培训等费用。
2.6 供应商应承担本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。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第三方的人身及财产损失，由供应商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，与采购人无关；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，由供应商承担，采购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（四）服务人员要求

1.人员配置

船上配员不少于2人，配备有航行经验的船长、轮机长各一名，驾驶台值班人员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。

2.人员资质

*船长、轮机长及普通船员均需持有相应有效的职务证书。

三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标的提供时间

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12月10日。

（二）合同履行期限

2026年12月10日前，分1期，预计2天。遇天气变化应适当延长作业天数，确保监测任务的完成。

（三）标的提供的地点

广州海域蕉门、洪奇沥2个断面6个微塑料监测点位（注：最终点位以省下达的任务为准）。

（四）采购资金支付

1.本项目合同签订后，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首款，金额为合同总价之50%。
2.项目航次结束后，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尾款，金额为合同总价之50%。

3.如相关经费受财政部门拨款进度影响，付款时间顺延续。
（五）验收要求

1.验收时间及方式：完成广州海域蕉门、洪奇沥2个断面6个点位海洋微塑料监测工作后，由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，由采购人7个工作日内启动验收。采购人组织不少于3名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
2.验收费用：本项目验收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（六）其他要求

采购人提前15天告知供应商出海任务时间，供应商需在5天内确定船舶，并告知采购人，确定后不得随意更改。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提供船只，合同期内如供应商未按要求提供，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项目合同，并保留追究供应商相关法律的责任。
